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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伴隨保險商品越來越多樣化，相關糾紛亦幀出不窮，尤其涉及保險契約

招攬過程之不實說明更突顯現有保險商品之販售不論於保險監理規範或涉

及民事責任等問題，皆有探討之必要性を消費者面臨保險商品日漸複雜且資

訊又大量湧現之情形下，如僅瓢露資訊而未能使消費者充Ε理解商品內容以

及所可能產生之風險，而於契約訂立時因面臨龐雜契約條款卻僅能於相關風

險告知書以及契約文件簽名表示同意，則於日後爭議時，保險人卻得以此為

據而主張契約條款業ピ明文約定且主張業經要保人同意，顯然影響消費者權

益を因此保險商品資訊之瓢露與消費者對於保險商品之認知，應以後者方為

避免糾紛之重要關鍵，倘若消費者未能理解保險商品內容，縱使相關瓢露法

б如何完善，實未能降低相關糾紛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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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及猶豫期之適用れ研討會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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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以保險商品之販售所衍生相關資訊之不實說明或瓢露而導致消

費者誤信進而訂立契約為課題を希冀以行為經濟學為理論基礎，進而檢視現

行規範下可能產生之問題，並進一步提出建議而建構出合適選擇環境，並降

低消費者產生偏誤可能性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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